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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关于对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报的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4〕第 204 号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

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你公司 2023 年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之一为，你公司高端装备制造（汽车焊

装生产线）采用时段法确认收入、结转成本，合同约定在最终验

收合格并且双方移交签字之前设备毁损、灭失风险由你公司承担，

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亚太所”）判断此类业务应按时点法以终验合格作为收入确认

时点，执行审计程序后仍无法确认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存货、

合同资产、应收账款等科目金额的正确性，也无法确认该事项对

期初数的影响金额。报告期你公司对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 8.71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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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董事会在对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中称，自 2017 年收

购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福臻”）以来其

一直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天津福臻承诺期内历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表所示，而你

公司对我所 2022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显示，天津福臻 2020 年至

2022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4,334.61 万元、-10,101.26 万元、

-16,615.21万元，报告期天津福臻实现净利润 1,956.02 万元。 
  2016 2017 2018 2019 

承诺净利润（万元） 4,323.21 6,051.55 7,134.96 8,178.77 

实现净利润（万元） 4,366.93 6,172.50 7,204.95 8,446.76 

完成率 101.01% 102.00% 100.98% 103.28% 

请你公司： 

（1）列示前五大客户的名称，并说明是否为报告期新增客

户； 

（2）对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十一条及有

关应用指南，说明你公司判断非标意见涉及的高端装备制造（汽

车焊装生产线）业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的理由及合

规性，并说明该会计处理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3）说明在最终验收合格并且双方移交签字之前设备毁损、

灭失风险由你公司承担的情况下，终验合格前客户是否已取得汽

车焊装生产线的控制权，你公司就相关收入的确认是否符合收入

确认的基本原则； 

（4）结合天津福臻承诺期内业绩精准达标、承诺期后业绩

变脸的情况，说明天津福臻是否存在利用时段法提前确认收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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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增收入以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形； 

（5）结合对前述问题的答复，说明你公司是否需要就本期

及前期高端装备制造（汽车焊装生产线）业务收入进行会计差错

更正，若是，请及时更正，若否，充分说明理由及合规性。 

请亚太所： 

（1）对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十一条及有

关应用指南，说明你所判断非标意见涉及的高端装备制造（汽车

焊装生产线）业务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的理由及合规性； 

（2）结合对高端装备制造（汽车焊装生产线）业务收入执

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说明无法确认相关科目金额正

确性及对期初数影响金额的原因，你所是否已勤勉尽责并出具了

恰当的审计意见； 

（3）说明公司采用时段法而你所判断应按时点法以终验合

格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合同收入占公司历年营业收入总额的比

例，评估该非标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历年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净利润、存货、合同资产、应收账款等科目的影响。 

2.你公司 2023 年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另一基础为，你公司对哈工成长（岳阳）私

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哈工成长”）、湖州大

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州大直”）、黑

龙江严格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严格”）及南

通中南哈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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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家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初始投资成本 6.5 亿元，2023 年

期末账面价值 1.03 亿元，报告期确认投资收益 0.69万元，计提

减值准备 0.72 亿元。前述四家企业均为股权投资平台公司，账

面存在大量权益性投资、大额往来款项以及大额增资意向金，截

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对前述股权投资平台公司尚未处置完毕，亚

太所执行审计程序后仍无法确定你公司是否有必要对前述四家

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投资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

的核算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尚未识别的重大关联资金

往来。 

与年报同时披露的《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收益权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子公司将黑龙江严格（前述股权投资平

台公司之一）股权转让给宁波延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宁波延格”），已收到首期转让款 1.02亿元，尾款 0.98 亿元

应于 2024 年 5 月 7 日前付清。你公司将该尾款收款权转让给实

际控制人艾迪控制的北京零贰壹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北京零贰壹”），已收到北京零贰壹支付的 0.98 亿元权

益转让款，前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你公司董事会提交 2023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4年 5月 14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你公司审议通过后，

北京零贰壹向你公司发来《关于终止收购标的权益的沟通函》，

因此你公司与北京零贰壹并未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根据

双方签署的《股权权益收购意向协议书》的约定，北京零贰壹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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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是否进行收购的单方选择权，因此你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前述关

联交易事项从 2023 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中撤销。董事会审议撤销

议案的过程中，你公司独立董事陆健投票反对，反对理由为，对

该笔交易的真实性存疑；独立董事刘世青弃权，弃权理由为，上

述关联交易在“公司年报出具前”进入并且实施，而“年报出具

后”撤销的行为，会影响 2023 年公司年报的质量，影响到公司

四个保留事项的消弥进程，有可能损害投资者权益。 

你公司对我所 2022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显示，中南哈工（前

述股权投资平台公司之二）付给哈尔滨金大铜锌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金大铜锌矿业”）的 8,500 万元增资意向金预计

在 2023年 8 月 31日前解决，对上海米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米域”）的 4.15 亿元投资将通过破产清算解决。 

你公司董事会在对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中称，你公司将根据

评估值将中南哈工股权转让给北京零贰壹，将清算哈工成长（前

述股权投资平台公司之三）回流等值现金或等值被投企业股权，

将通过基金份额出让或基金清算回流对湖州大直（前述股权投资

平台公司之四）2.25 亿元现金出资。 

请你公司： 

（1）说明在 2024年 4月 30日首次披露该关联交易公告时，

并未提示双方未签署正式协议、仅签署意向性协议的原因；公告

在生效条件部分，亦未提及北京零贰壹拥有单方终止权的原因；

北京零贰壹在仅签署意向性协议、未签署正式协议且未获其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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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形下，在首次披露时（即年报披露日）已经提

前支付了 9,800 万元权益转让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

惯例，是否符合商业逻辑；你公司年报披露前已收取的 9,800万

元权益转让款的会计处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你公司前期

关联交易相关公告的信息披露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结合你公司与北京零贰壹的关联关系，说明转让股权

收益权事项在年报出具前实施（全额收到 9,800 万元权益转让款）

并与年报同时披露、年报出具后短期内即终止交易的原因，该交

易是否真实、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存在其他“抽屉协议”或

利益安排，你公司 2023 年财务报表和年报相关信息披露内容是

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3）说明转让股权收益权交易终止后，你公司已收到的

9,800 万元权益转让款如何处理，宁波延格是否已在 2024 年 5

月 7 日前付清尾款，并说明该事项对你公司 2023 年年报相关科

目的影响。 

（4）说明中南哈工对金大铜锌矿业的 8,500 万元增资意向

金是否已在报告期内收回，对上海米域 4.15 亿元投资的清算结

果；截至回函日，中南哈工股权转让、哈工成长清算、湖州大直

份额出让或清算的最新进展。 

（5）结合对问题（4）的答复，说明报告期对非标意见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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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股权投资损益的计算依据，以及相关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及

时、充分。 

请独立董事陆健说明对该笔交易的真实性存疑的具体原因

和情形；请独立董事刘世青说明判断该笔交易的终止会影响 2023

年公司年报的质量和保留事项的消弥进程、进而有可能损害投资

者权益的具体原因。 

请全体独立董事说明就本次关联交易实施和终止事项履行

监督职责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对本次交易审议过程中的研

究论证，与公司进行的沟通询问、提出的反馈或建议、要求补充

的材料等（如有），以及公司对反馈建议的采纳情况。 

请亚太所结合就公司对外投资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

计证据，说明无法确认相关科目金额正确性及是否存在尚未识别

的关联资金往来的原因。 

3.你公司的内部控制已连续两年被年审机构出具否定意见；

年报显示，报告期子公司天津福臻遭遇电信诈骗，造成损失约

2,330.19 万元。 

请你公司： 

（1）结合天津福臻资金支付的审批流程，说明内部控制未

能有效阻止你公司所称“电信诈骗”事项发生的原因； 

（2）核查前述 2,330.19万元资金的最终流向，说明是否存

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3）说明报告期针对内部控制缺陷采取的实质性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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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责任人及内部控制整改进展，以及下一步整改计划。 

请亚太所对前述问题（2）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年报显示，你公司独立董事陆健无法保证 2023 年年度报

告真实、准确、完整，无法保证的原因系年度报告出具时间太晚，

截止董事会前未收到定稿正式报告。你公司年报原预约 2024 年

4 月 25 日披露，后两次延期至 4 月 29 日披露。 

年报还显示，报告期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较大，报告期内魏强、杜磊、潘毅、赵亮、陈佩、程一帆、姜延

滨、王雪晴、祝伟、田晓吾、张鹏乐等 11 名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因个人原因辞任，你公司财务总监现由董事长乔徽兼任。 

请你公司： 

（1）说明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年报前，你公司是否向全部

董事、监事发送定期报告及相关资料，是否预留了充足的时间供

相关人员审阅，以及你公司人员与相关董事、监事的沟通情况； 

（2）说明报告期多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的原

因，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是否就重大事项与申请辞职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分歧，相关变动是否会对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重大事项决策及公司治理造成不利影响，以及公司

已采取或拟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如有）。 

请亚太所结合你所审计计划的时间安排，说明公司年报披露

两次延期的原因。 

5.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9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3.93 亿

元，扣非后净利润已连续四年为负值，报告期末净资产为 5.49

亿元，净资产已连续三年下降。此外，你公司报告期末流动负债

大于流动资产 4.48亿元，货币资金 1.98亿元中 0.58亿元受限；

资产负债率连续多年攀升，由期初 76.62%上升至 86.63%；流动

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由 0.91、0.49 下降至 0.86、0.47。 

你公司存在多项收购未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包括

对浙江瑞弗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弗机电”）、吉林市江机

民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机民科”）、上海柯灵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柯灵”）等公司的收购；向东台市城

东高新技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借款经展期后至今仍未偿付，对

嘉兴大直机器人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嘉兴大直”）的优先级合伙人存在差额补足义务。此外，你公

司存在数起作为被告的重大未决诉讼。 

请你公司： 

（1）结合扣非后净利润连续多年大额亏损，说明你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是否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规定的股票交易应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如

是，请及时、充分进行相应风险提示（如适用），并说明你公司

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拟采取的措施（如有）； 

（2）说明你公司是否面临重大的流动性风险，如是，请作

重大风险提示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如否，请说明理由及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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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3）结合各项交易的支付进展和未决诉讼等情况，说明你

公司报告期是否存在发生重大债务或未能到期清偿重大债务的

违约情况，你公司是否已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7.7.7条的规

定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6.你公司于 2023 年 1月 19日披露公告称，筹划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收购江西省宜丰县同安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同安矿产品”）等持有的江西鼎兴矿业有限公司、江西兴锂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年报显示，双方仍有意推进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须消除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后再行商讨推

进方案。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中应收同安矿产品意向

金 3,000 万元。 

请你公司： 

（1）结合首次披露筹划重组至今你公司内外部环境变化、

与交易对方沟通情况、消除非标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尚需的时间、

货币资金余额等，审慎判断前述重组的可行性是否发生变化，你

公司所称“双方仍有意推进本次重组”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存

在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 

（2）说明同安矿产品长期占用你公司意向金的原因及合理

性，是否实质构成对外财务资助的情形，是否向你公司支付利息，

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7.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高端装备制造综合毛利率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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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提升 10.60个百分点。报告期各地区毛利率在2.26%至 24%

之间，差异较大，其中华北地区实现收入 5.58 亿元，较上年

2,859.49 万元大幅增加。 

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账面价值为 9.45 亿元，

较期初提高 32.78%。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

款合计 2.94 亿元，较期初提高 71.93%，其中应收奇瑞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1.56 亿元。 

请你公司： 

（1）结合生产销售模式、产品类型、成本结构、定价模式、

行业环境和市场竞争情况等，说明报告期高端装备制造综合毛利

率大幅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不同地区的业务类型等说明各

地区毛利率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华北地区实现收入的主要项目、业务类型、信用

政策等，说明报告期华北地区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3）说明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余额、前五名应收

款合计余额较期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与你公司营业收入

变动趋势是否相符，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4）说明应收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款项对应的销售产品

类型、销售时间、应收款账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以及该项目期

后回款情况，说明该笔大额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8.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 1.99 亿元，

其中往来款 0.92 亿元、政府补助 0.66 亿元、股权转让款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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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欠款方归集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第一名为股权转让款

0.98亿元。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0.76亿元，按预付对

象归集的前五名预付账款汇总金额为 0.53 亿元，占预付账款合

计数的 69.43%。 

请你公司： 

（1）列示其他应收款中往来款的应收对象、金额、相关交

易的发生背景，说明欠款方与你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说明是否

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2）核实其他应收款明细项的披露是否存在错误，如是，

请及时更正； 

（3）列示前五名预付对象的名称、金额、账期及期后结算

情况，预付款项是否具有真实交易背景和商业实质，是否存在预

付对象非经营性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形。 

请亚太所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你公司以 4,870.4万元收购的上海柯灵 2022年、2023年

承诺业绩 1,000 万元、1,200 万元分别仅完成 165.12 万元、

-147.30 万元，交易对方应向你公司进行 3,724.22 万元现金补

偿。你公司对此分别于 2022年、2023年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326.51 万元、1,397.71 万元。截至目前，交易对方尚未支付

2022 年应补偿金额。交易对方向上海仲裁委提起仲裁请求确认

你公司占用上海柯灵资金导致其利润减少，上海仲裁委已裁决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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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你公司 2022年度、2023年度分别占用上海柯灵资金 1,025.64

万元、1,095.82万元，导致上海柯灵少实现净利润 1,014.53万

元、1,300.79 万元。 

请你公司结合交易对方至今未支付 2022 年应补偿金额、上

海仲裁委裁决结果以及你公司尚欠交易对方股权转让款金额等

情况，说明你公司合计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724.22 万元是

否审慎、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亚太所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年报显示，你公司商誉原值 10.18 亿元，报告期增加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 2.76亿元，商誉减值准备期末余额 7.74亿元。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可收回金额的具体确定方法和测算过程，

说明报告期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依据及其合理性。 

请亚太所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余额 12.52 亿元，其中

在产品 1.97 亿元、合同履约成本 9.09 亿元，计提减值准备

3,148.58万元；2022年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2 年期末存货余额

13.32亿元，其中在产品 11.66亿元，无合同履约成本，计提减

值准备 5,497.61 万元。 

请你公司： 

（1）说明 2023 年和 2022 年年报中存货明细项列报口径不

一致的原因，是否存在列报错误或者重分类，如存在列报错误，

请及时更正，如涉及重分类，请说明重分类的理由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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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报告期末存货减值准备较期初下降的原因及合理

性，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计算过程，存货减值准备的计

提是否充分。 

请亚太所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年报显示，现金流量表项目附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其他往来款）本期发生 0.75 亿元，支付的其

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退投资意向金）本期和上期分别发生

1.34 亿元、1.49 亿元，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归

还非金融机构借款）本期和上期分别发生 1.61 亿元、1.12亿元。 

请你公司逐项说明前述现金流量表项目的发生时间和具体

背景，是否具备商业实质，交易对手方名称，与你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3.年报显示，哈尔滨鑫联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如果哈工智新未能在交割之日起三年内实现合格上市或标的公

司实现证券化，则你公司有权要求转让方赎回你公司持有的全部

或部分标的公司股权。该承诺事项已于 2023 年 12 月 10 日到期

但未实现，你公司已于 2024 年 4月 22日向哈尔滨鑫联新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发出函件，要求其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回购。 

请你公司说明就哈工智新股权收购及前述承诺履行临时信

息披露义务的情况，并说明截至回函日前述承诺是否已履行，若

否，说明原因及你公司董事会已采取或拟采取的保护上市公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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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具体措施，董事会是否已勤勉尽责。 

14.年报显示，你公司与海宁市译联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泛半导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回购纠纷案及与苏州福

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案涉案金额合计 2.34 亿元，

前述案件中你公司作为被告，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但你公司未

对此确认预计负债。 

请你公司说明未就前述案件判决确认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

理性，是否通过不计提或少计提预计负债的方式虚增报告期净利

润及净资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亚太所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5.请你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要求补充披露以下

信息： 

（1）分产品类别补充披露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如原

材料、人工工资、折旧、能源和动力、运输费用等的金额及在成

本总额中的占比情况； 

（2）补充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分解信息，以及与分

摊至剩余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相关的信息。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4 年 6 月 5 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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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4年 5月 20日 

 

 

 

 

 

 

 

 

 

 

 

 

 

 

 

 

 

 

 

 


